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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银行暂停开仓交易

24日晚间，中行就原油宝
有关情况发布说明。

据了解，中行“原油宝”产
品于2018年1月开发，为境内
个人客户提供挂钩境外原油期货
的交易服务。其中，美国原油品
种 挂 钩 芝 加 哥 商 品 交 易 所
（CME） 的 德 州 轻 质 原 油
（WTI）期货首行合约。

中行称，今年以来，国际原
油价格剧烈波动，投资者交易频
繁。自4月6日起，中行通过短
信、电话、公众号、官方微博等
多种渠道，向“原油宝”客户多
次进行针对性风险提示，特别是
4月15日以后，每日向客户进
行风险提示。

4月 20日是“原油宝”美
国原油产品当期结算日，约
46%中行客户主动平仓离场，约
54%中行客户移仓或到期轧差处
理（既有做多客户，也有做空客
户）。

针对“原油宝”产品挂钩
WTI 5 月合约负结算价格事
宜，中行持续与市场相关机构沟
通，就4月20日市场异常表现
进行交涉。

中行表示，对客户投资“原
油宝”产品遭受损失深感不安。

“我们一直在积极倾听大家心声
和市场关切，全面审视产品设
计、风险管控环节和流程，在法
律框架下承担应有责任”。

4月21日，“黑天鹅”事件
发生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当
天，中国银行就暂停了原油宝交
易。建设银行也于22日发布公
告称，暂停账户原油Brent与账
户原油WTI品种月度合约开仓
交易，持仓客户的平仓交易不受
影响。交通银行则于23日宣布
暂停记账式原油产品的新开盘交
易，现有持仓客户的平盘交易不
受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除中国
银行外，建设银行、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
都开展了纸原油业务。23日，
记者向上述多家银行的宁波分行
了解纸原油业务进展情况，对方
均表示以总行公告信息为准。工
商银行目前尚未暂停纸原油业
务，工行宁波市分行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下一步怎么办，一切
都在等总行通知。

纸原油交易热得烫手

越是激荡的剧目越是不缺参
演的“演员”。

3月下旬以来，国际原油价格
一度快速走低，创新低的油价频
频登上媒体头条，成为众人关注
焦点。对于热衷抄底的国内投资
者来说，抄底原油的机会自然不
能放过。

据百度统计，3 月中旬起，
“原油”关键词的搜索指数快速飙
升，创出其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
平。与此同时，“原油交易”和

“原油投资”等相关关键词的搜索
频率也明显提高。

徐亮 （化名） 是一家国有银
行的交易员，多年的工作经验让
他觉得眼前这股原油热来得过
猛。他初步做了一个统计，从3
月9日到3月17日，仅7个交易
日，原油新增客户就已达2019年
全年6成，交易量为2019年全年
10%。

多家银行反映开户交易的投
资者数量明显增加，工行部分产
品甚至已经无法新开仓。而且，
参与该项业务的投资者跨度很
大，绝大多数是资金量较小的普
通散户，但也有少数投资者本金
超过百万。

账户原油业务是国内银行针
对个人客户推出的产品，它只计
份额、不提取实物原油，以人民
币或美元买卖原油份额，通过银
行不带杠杆或带杠杆地投资于国
际原油市场。

自2013年工行首次推出后，
多家大行相继跟进。目前以工行
和中行的业务量最大。对普通投
资者来说，通过该业务投资原
油，开户便利，门槛也不高。由
于银行本身客群基数大，账户原
油业务的投资者群体也非常广泛。

不过，职业期货投资者胡伟
提醒，高收益的背后一定是高风
险。类似期货和期权这样的金融
衍生品，交易规则比较复杂，普
通投资者在不了解风险特性、不
吃透交易规则的情况下贸然参
与，很可能会带来较大的亏损甚
至血本无归。

“对于不同的投资产品，给投
资者设定门槛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投资前，搞清楚自己是否符合
投资条件才不会上错车。”宁波一
家国有银行资深分析师说。

魔幻开年的2020年，依然动荡
不已。而每个垂涎价格底部的人，
贸然冲动的代价就是真金白银。

律师声音

多年从事投资者
维权的北京德恒 （宁
波） 律师事务所张志
旺律师认为，根据中
行原油宝产品说明及
交易模式，按 “实
质重于形式”可以判
断这是期货类交易品
种，中行归集了投资
者的资金用于投资境
外期货产品，类似于
期货经纪商而不仅仅
是做市商。中行不仅
要告诉客户期货交易
存在极大的风险性，
自身在产品设计、交
易制度安排、交易通
知等方面也有义务帮
助客户规避极端市场
风险而造成的损失，
不能以“客户自主进
行交易决策”和“风
险自担”为由免除法
律规定的附随义务和
诚实信用义务。

在本次穿仓事件
发生之前，期货行业
已经预见到风险，紧
急提示、应对客户穿
仓风险。因此，中行
应当预见到近期国际
原油价格会出现极端
行情，根据 4月 20日
当天行情走势，应当
把各方面的因素考虑
到，提示客户风险。
中国银行按部就班地

“按照协议约定，合约
到期时会在合约到期
处理日，依照客户事
先指定的方式，进行
移 仓 或 到 期 轧 差 处
理。”这显然怠于履行
附随义务和诚实信用
义务。根据 《期货纠
纷司法解释》 第三条
规定：“人民法院审理
期货侵权纠纷和无效
的期货交易合同纠纷
案件，应当根据各方
当事人是否有过错，
以及过错的性质、大
小，过错和损失之间
的因果关系，确定过
错 方 承 担 的 民 事 责
任。”


